
 

 

 

 

 

 

 

 

 

 

 

 

 

 

 

 

 

 

 

 

 

 

 

 

 

 

 

 

 

 

 

 

 

 

 

 

 

 

 

 

 

 

 

 

 

 

 

 

 

 

甘肃廉政网制作 



 

 

 

 

 

 

 

 

 

 

 

 

 

 

 

 

 

 

 

 

 

 

 

 

 

 

 

 

 

 

 

 

 

 

 

 

 

 

 

 

 

 

 

 

 

 

 

 

 

 

每起纪律审查案件大致包括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

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和处置执行等环节。如线索

处置决定直接采取初步核实，则会减少谈话函询环节；如

涉嫌犯罪，还会增加移送司法机关环节。 



 

 

 

 

 

 

 

 

 

 

 

 

 

 

 

 

 

 

 

 

 

 

 

 

 

 

 

 

 

 

 

 

 

 

 

 

 

 

 

 

 

 

 

 

 

 

 

 

 

 

 

《工作规则》规定，问题线索统一由案件监督管理部

门集中管理，按程序移送承办部门办理；承办部门要定期

汇总线索处置情况，及时向案件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形成

了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同时，要求承办部

门指定专人负责管理问题线索，线索管理处置各环节均须

由经手人员签名，做到全程登记备查。这些具体规定直指

风险点，从体制机制上有效避免了“问题线索锁在个人抽

屉里”以及“办与不办部门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等问

题的再次发生，防止对问题线索私存截留、擅自处置和通

风报信等问题的出现。 



 

 

 

 

 

 

 

 

 

 

 

 

 

 

 

 

 

 

 

 

 

 

 

 

 

 

 

 

 

 

 

 

 

 

 

 

 

 

 

 

 

 

 

 

 

 

 

 

 

 集中统一确保规范管理 

 全程留痕确保每个线索处于跟踪监督之中 

 以纪律为尺抓早抓小，减少存量 

 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工作规则》把谈话函询单列一章，明确了具体方式

和相关程序，让谁来谈、怎么谈、谈什么等一目了然，以

严格规范的形式为实现“红红脸、出出汗”效果提供了有

力保障。同时，《工作规则》规定谈话函询之前和之后必

须履行严格审批手续，要求谈话内容记录在案，相关材料

存入个人廉政档案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规范性，可以

有效避免纪检干部滥用自由裁量权，在谈话函询中“高拿

轻放”、徇私舞弊。 



 

 

 

 

 

 

 

 

 

 

 

 

 

 

 

 

 

 

 

 

 

 

 

 

 

 

 

 

 

 

 

 

 

 

 

 

 

 

 

 

 

 

 

 

 

 

 

 

 

 严密程序避免谈话函询的随意性 

 将履行监督责任与推动主体责任落实相结合 

 做好“后半篇文章”确保谈话函询不走过场 



 

 

 

 

 

 

 

 

 

 

 

 

 

 

 

 

 

 

 

 

 

 

 

 

 

 

 

 

 

 

 

 

 

 

 

 

 

 

 

 

 

 

 

 

 

 

 

 

《工作规则》对初核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如被核查

人为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纪检机关应当报

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需采取技术调查或者限制出境

等措施的，纪检机关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初核情况报

告要报纪检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必要时向同级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报告，等等。把这些规定执行到位，不仅

可以有效增强纪检机关工作人员的纪律规矩意识，防止出

现违纪违规问题，也可以保证监督执纪工作始终遵循正确

方向，把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到位。 



 

 

 

 

 

 

 

 

 

 

 

 

 

 

 

 

 

 

 

 

 

 

 

 

 

 

 

 

 

 

 

 

 

 

 

 

 

 

 

 

 

 

 

 

 

 

 

 

 

 严格审批程序是约束，也是保护 

 既充分“授权”又严格“限权” 

 层层监督防止个人说了算 



 

 

 

 

 

 

 

 

 

 

 

 

 

 

 

 

 

 

 

 

 

 

 

 

 

 

 

 

 

 

 

 

 

 

 

 

 

 

 

 

 

 

 

 

 

 

 

 

 

《工作规则》坚持“宽打窄用”，在充分“授权”的

同时严格“限权”，对立案审查工作作出了系列具体规定。

如审查谈话、执行审查措施、调查取证等审查事项，必须

由 2 名以上执纪人员共同进行；审查组组长应当严格执行

审查方案，不得擅自更改；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90 日，经

上一级纪检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90

日；未经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不得将被审查人或其他谈

话调查对象带离规定的谈话场所，不得在未配置监控设备

的场所进行审查谈话或者重要的调查谈话，不得在谈话期

间关闭录音录像设备，等等。这些制度设计为立案审查工

作立规矩、划红线，明确了纪检机关权力的负面清单，进

一步扎紧了制度笼子，努力把监督执纪的风险降到最低程

度。 



 

 

 

 

 

 

 

 

 

 

 

 

 

 

 

 

 

 

 

 

 

 

 

 

 

 

 

 

 

 

 

 

 

 

 

 

 

 

 

 

 

 

 

 

 

 

 

 

 

 

 审查手段要宽，审查决策要严 

 转变方式，体现党内审查特色 

 “四个不得”防控外查风险 

 全程留痕确保执纪审查权在阳光下运行 

 集体讨论确保公正客观 



 

 

 

 

 

 

 

 

 

 

 

 

 

 

 

 

 

 

 

 

 

 

 

 

 

 

 

 

 

 

 

 

 

 

 

 

 

 

 

 

 

 

 

 

 

 

 

 

 

《工作规则》第二十七条首次规范了纪检机关主要负

责人、相关负责人和执纪审查部门负责人、审查组组长的

审批权限。在执纪审查过程中，一次次的请示报告，就是

一次次的政治把关，决不能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略程序、

规避程序，决不能一味追求效率、工作便利而搞变通、走

捷径。 



 

 

 

 

 

 

 

 

 

 

 

 

 

 

 

 

 

 

 

 

 

 

 

 

 

 

 

 

 

 

 

 

 

 

 

 

 

 

 

 

 

 

 

 

 

 

 

《工作规则》提出，审理工作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并就

此设计了系列规定，如要求收到审查报告后应当成立由 2

人以上组成的审理组；强调必须坚持集体审议，在民主讨

论基础上形成处理意见；对争议较大的应当及时报告，形

成一致意见后再作出决定。这些规定在有效保证案件审理

准确、公正的同时，也进一步约束了执纪人员的自由裁量

权，防止出现“个人说了算”，保证监督执纪权力的制衡

和有效监督。 



 

 从“审违法”转向“核违纪” 

 “先处后移”体现纪在法前、纪法分开 


